202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湖北师范大学自命题考试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专业创作      科目代码:930）

一、考查目标
专业创作科目分为绘画和书法，其题型考生可根据专业方向二选一。 【绘画】
专业素描是造型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所有造型艺术门类的重要基 础。通过素描考核，可以科学和公正地测试考生在本科阶段所掌握的专业造型能 力，考察是否具备相应的绘画技能和素养。
【书法】
1、考查考生准确临摹经典碑帖的能力，包括对用笔、结体、章法及整体气 息格调的准确再现；
2、考查考生的书法创作能力。创作作品能够体现出明确的取法渊源和对经 典碑帖的灵活运用能力；
3、考查考生完成一幅和谐的书法作品的能力。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试卷成绩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绘画】
考试方式为现场闭卷默写。根据提供的文字，以素描方式画出相应的人物形 象。
【书法】
1.考试方式分书法临摹和书法创作两部分。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试题提供 的碑帖内容和创作内容，完成一幅书法临摹作品和一幅书法创作作品。
2.不得携带任何书法字典、手机软件等参考资料和工具。
（三）试卷题型结构
【绘画】
素描题目，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动态与解剖         约 40 分
形体塑造           约 40 分
构图及空间表现     约 40 分
艺术表现力         约 30 分
【书法】
各部分内容所占分值为： 书法临摹        70 分  书法创作        80 分
（四）主要参考书目
无参考书目。
（五）考试用纸及工具要求
【绘画】
使用8 开素描纸，纸张由学校统一提供。考生不使用画板、画架，作画工 具仅允许使用铅笔、炭笔、炭精棒、木炭条（需喷固定液固定）或者色粉笔。
【书法】
书法临摹和书法创作所用纸张由招生单位提供。
三、考查范围
（一）考查目标
【绘画】
1、对形体比例、动态、透视和解剖有一定的理解；
2、形体结构关系准确，有一定的塑造能力；
3、构图合理，有一定的概括和组织画面结构的能力；
4、画面具有空间感、体积感和相应的质感；
5、能较好把握画面整体关系，主次关系处理协调，造型语言明确；
6、对人物的形象特征能够有较充分地表达；
7、能较熟练地运用素描工具、材料，有较强表现力的素描语言。
【书法】
1、准确再现经典碑帖的用笔、结体、章法及整体气息格调的能力；
2、灵活运用所学碑帖进行书法创作的能力，作品要有明确的取法渊源，气 息古雅，完整和谐；
3、完成一幅和谐的书法作品的能力。
（二）考试内容
【绘画】
1、默写（有文字描述的人物形象，要求年龄特征和性别特征鲜明）。
2、日常熟悉的生活场景里的人物。
【书法】
1、书法临摹内容为试题规定的经典碑帖。
2、书法创作内容为试题规定的健康向上的古今诗文。
备注：其绘画、书法两选题，考生可根据所报考研究方向二选一进行创作。
